
圆园21年 3月 3日

责任编辑陶岚 编辑胡斌 版式肖琴 校对颜国武
市场监管 05

天天

消费案例

□本报记者 马工枚

本报讯（记者 李鹏飞）3月 1

日，记者从四川省德阳市市场监

管局获悉，“春雷行动 2021”期

间，德阳市市场监管局尝试“互联

网+技术公司+专家”模式启动知

识产权领域智慧监管，利用大数

据技术优势创新开展工作，为知

识产权“护航”行动精准打击提供

线索指引，成效明显。

据了解，首先，德阳市县两级

网络交易、商标专利监管机构相

互协同，利用德阳市网络市场监

测平台自主开展知识产权违法线

索监测，以“驰名商标”“著名商

标”“知名商标”“专利”“自主知识

产权”“自创技术”“创新技术”等

关键词，对纳入监测平台的

17055个全国电商平台上的德阳

网店、本地电商平台及平台内网

店、企业自营网站、微信公众号、

微信小程序、直播电商等宣传信

息进行全覆盖监测。“春雷行动

2021”开展以来，共监测各类电商

30000余个（次）。

其次，强化专业技术利用开

展定向监测。通过购买服务，借助

第三方机构技术优势，针对“春

节”网络商品集中促销时段进行

定向监测，对网络商品页面中展

示的产品描述、宣传用语进行智

能化识别分析研判涉嫌违法线

索、提供电子数据存证服务。春节

期间总计监测网络商品交易主体

4008家，涉及商品 18.06万件，监

测发现涉嫌“未展示专利信息”行

为的线索 6条，并出具精准市场

分析报告，为后续执法办案提供

电子数据存证服务。

此外，专业人士助力加强两

级联动和线上线下协作。德阳市

市场监管局对本级网络监测发现

违法线索进行初步核试验后移送

下发县级管辖单位进行线下核查

处置。同时，邀请知识产权领域专

业人士共同参与线下检查，组织

专项行动突击检查流通领域商标

和专利使用行为，现场研判违法

线索后迅速立案进行快保护。重

点查处相关经营主体是否存在假

冒专利、虚构专利、利用专利进行

宣传未标明专利号专利种类及以

驰名、著名、知名商标名义进行商

品宣传等违法违规行为。

据悉，“春雷行动 2021”期

间，德阳市县两级已核查线上专

利违法线索 90余条，开展线下专

项检查 7次，检查各类主体 1000

余个次，发现违法线索 33条，案

值金额 168万，办结 18件，罚没

16.3万。

养殖不易，一不小心就血本无归。近日，记者从四

川省保护消费者权益委员会了解到一起相关的消费

案例。

2020年 8月 25日，四川省乐山市峨边县保护消

费者权益委员会办公室闯进一个满头大汗、气喘吁吁

的中年汉子。一进门他便大声呼叫：“我们遭惨了，我

要投诉！你们一定要帮帮我，我们的几十万贷款打了

水漂，还有上百头猪和上万只鸭子，这下血本无归

了！”

中年汉子姓赵，是峨边彝族自治县共和乡江峨村

的建档贫困户。赵某和村里其他三户建档贫困户商议

发展养殖业实现脱贫致富，决定自筹、贷款资金三十

余万元修建一万余平方米的养殖大棚。不料 5月与江

苏省宿迁市某公司签订供货安装合同并支付 30余万

元材料费、运输费后，经营者迟迟未进场安装。面对上

百头仔猪和上万只仔鸭急需入棚养殖，焦急的赵某拨

打了宿迁市 12345、12315热线进行了求助。7月 30日

赵某参加了当地市场监管部门组织的调解并达成调

解协议：协议约定赵某等农户再支付 5.5万元附加材

料款、安装费等尾款后，经营者半个月内派人到峨边

县完成大棚安装，逾期经营者承担 2%合同标的额的

违约责任。原本以为半个月内大棚将完工，谁知节外

生枝：安装人员到场后，发现材料规格、结构存在问

题，无法进行安装。

由于大棚无法投入使用，赵某等四户农民将面临

着资金的损失和承担订购上百头仔猪、上万只仔鸭违

约责任。一时间四户农民被弄得焦头烂额、寝食不安。

在此情形下赵某抱着死马当做活马医的想法决定向

峨边县消委会投诉，希望峨边县消委会能帮助他们尽

快协调解决，完成大棚建设，不耽误养殖发展，维护他

们的合法权益。

峨边彝族自治县消委会工作人员接到投诉后，认

为案情重大。他们分析认为：这个投诉从法律上看是

经营者不履约造成的消费者与经营者的合同争议，但

事关民族地区农村贫困户脱贫致富，必须站在讲政治

的高度帮助农民、配合宿迁市相关部门处理好这起投

诉。

通过实地调查得知，经营者加工制售的骨架规格

和结构的确存在问题，安装时需要先进行重新加工制

作，隔热毛毡、隔热膜、透明膜的规格也不符合安装的

需求，而且数量缺少三分之一。预计改造重做补足的

材料价值 15万元左右。调查后，消委会工作人员迅速

通过电话与经营者公司负责人葛某和安装方取得联

系。通过两个多月不分昼夜地与生产商和安装方进行

《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产品质量

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法》的相关法律法

规宣传及脱贫攻坚政策宣传和沟通，10月 10日终于

与远在千里之外的生产商和安装方达成了调解协议：

及时重做和补足所有大棚建设所需材料，并承担

25000元的补偿款。11月 8日，顺利完成了大棚建设。

四川省保护消费者权益委员会表示：根据《消法》

第六十二条“农民购买、使用直接用于农业生产的生

产资料，参照本法执行。”的规定，赵某等建设养殖大

棚的行为受《消法》保护。

根据《消法》第五十二条“经营者提供商品或者服

务，造成消费者财产损害的，应当依照法律规定或者

当事人约定承担修理、重作、更换、退货、补足商品数

量、退还货款和服务费用或者赔偿损失等民事责任。”

的规定，经营者应当承担因商品质量问题产生的材料

费、安装费、运输费以及消费者的损失。

本报讯（记者 赵蝶）记者昨日从

四川省药监局获悉，近期，四川省药监

局印发《关于开展儿童化妆品专项检

查的通知》，将儿童化妆品监管作为化

妆品监管工作的重中之重，在全省范

围部署开展儿童（含婴幼儿）化妆品生

产经营监督检查、监督抽检及违法查

处等工作。

据悉，此次专项检查，是《化妆品

监督管理条例》实施后，四川省加强化

妆品监管的重要举措，严厉打击儿童

化妆品生产经营过程中存在的违法行

为，确保儿童用妆安全。全省各级化妆

品监管部门将进一步加强生产经营活

动监管，加大执法办案力度，对检查中

发现的一般性问题，责令企业及时整

改，对涉嫌违法行为，及时依法立案查

处；涉嫌犯罪的，及时移交公安机关追

究刑事责任。同时，结合专项检查和化

妆品科普宣传周活动，加强对儿童化

妆品注册人、备案人、境内责任人、受

托生产企业、经营者进行《化妆品监督

管理条例》等相关法规的宣贯培训，督

促生产经营者依法履行义务，知悉违

法行为法律责任，引导公众理性认识

和安全使用化妆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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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德阳

“互联网+技术公司+专家”

智慧监管助力知识产权“护航”行动

□特约记者 李万军 本报记者 蒋永飞 文 /图

为进一步筑牢四川省达州市通川

区进口冷链食品疫情防控网，保障全区

人民“舌尖上的安全”，通川区全力推进

集中监管仓规范运行，确保进口冷链食

品“全受控，无遗漏”。

迅速科学，标准化建仓。为贯彻落

实省、市“一县一仓”工作要求，经通川

区冷链物流疫情防控工作专班召集人

多次现场办公，由通川区市场监管局牵

头，严格遵循交通便利、隔离方便、规模

适宜三大原则，科学选址，合理布局，全

力推进，于 2月 1日完成通川区进口冷

链食品集中监管仓建设并开仓运行。正

式启用的集中监管仓位于通川区磐石

镇王家桥村毅恒明月冷链物流，面积约

5000平方米，全面承担通川区进口冷链

食品的落地监管工作，内部设有常规

仓、特殊仓、半污染区等功能区域，进入

通川区的进口冷链食品，必须进入集中

监管仓进行集中监管、集中检测、集中

消杀、集中赋码后方可上市销售。

专人驻仓，规范化管理。按照联防

联控机制，抽调市场监管局、卫健局、交

运局、公安分局等部门人员组建“1+1+

1”驻仓工作组，即 1支监管执法队伍、1

支专业消毒队伍、1支核酸检测队伍，负

责集中监管仓的值守和管理。为保障集

中监管仓的规范运行，通川区市场监管

局牵头制定了“一图四指南”管理规程，

即一张工作运行流程图和进口冷链食

品集中监管仓操作、消毒技术、核酸检

测、工作人员防护等四项指南，全面指

导相关人员落实进口冷链食品查验、装

卸、采样、消毒、出仓等全链条各环节岗

位职责，并对驻仓人员进行统一培训，

确保任务明确、操作熟练，实现从“入

仓”到“出仓”全流程规范化管理。

优化流程，品质化服务。为保证进

口冷链食品快速安全地进入市场，在对

进口冷链食品进入集中监管仓实行提

前 48 小时电话预约申报的基础上，通

川区冷链物流疫情防控工作专班按照

简单易懂、便捷高效的原则，一方面，通

过冷链食品监管工作微信群向经营户

宣传进口冷链食品入仓要求及流程，指

导经营者及时、按要求完成预约入仓检

测，提高企业预约入仓效率。另一方

面，加强与辖区进口冷链食品经营使用

单位的联系沟通，全面掌握全区进口冷

链食品预购进信息，科学安排入仓时

间，合理调度入仓车辆和人员安排，优

化流程，从而缩短入仓、等待和出仓时

间。

建仓以来，全区共抽取冷链食品及

包装 4100批次、驾乘人员 7人次，核酸

检测结果均为阴性。

加大执法力度
强化儿童化妆品监管

四川达州市通川区
全力推进进口冷链食品集中监管仓规范运行

“地理标志是知识产权的一种重要

类型。通常指识别某产品来源于某一地

区的标志，该产品的特定质量、声誉或

其他特性主要归因于其地理来源。”

中欧双方于 2011年启动中欧地理

标志协定谈判，历经 8年，于 2020年 9

月 14 日双方正式签署协定，2021 年 3

月 1日《中欧地理标志协定》正式生效，

双方互认的首批各 100个地理标志将

开始受到保护，四川省五粮液、郫县豆

瓣、安岳柠檬、宜宾芽菜、苍溪红心猕猴

桃、涪城麦冬、蒲江雀舌、峨眉山茶、剑

南春酒、四川泡菜和纳溪特早茶等 11

个地理标志将在欧盟受到高水平保护

和使用欧盟官方标志。

对四川省纳入中欧地理标志协定

的 11件产品（其中四川省市场监管局

推荐 9件产品，四川省农业农村厅推荐

2件产品）的企业来讲，将获得多项好

处：一是节约成本。通过协定，中欧互认

对方的地理标志，相关地理标志产品即

可获得欧盟的保护。地理标志持有人不

需要自己去欧盟申请，节省了大笔国际

旅费和聘请律师等费用，以及人工成

本。二是待遇更高。中欧双方纳入协定

保护的地理标志不仅可在对方获得法

律保护，还可使用对方的地理标志官方

标志，有利于相关产品有效开拓海外市

场。三是条约保障。协定涉及的地理标

志，不仅受到法律保护，遇到问题还可

以通过条约建立的双边机制来解决，使

相关地理标志持有人的合法权利受到

双重保障。

第二批中欧双方各 175 个地理标

志将于协定生效之日起四年内完成相

关保护程序，其中包含了代表四川传统

文化的蜀锦、蜀绣等特色地理标志，这

是欧盟第一次在相关协定中纳入此类

地理标志。

近年来，四川省各级市场监管部门

紧紧围绕地理标志培育和保护持续发

力，坚持不懈推进地理标志建设发展工

作。一是加强培训提升意识。每年都邀

请地理标志专家教授、主管部门开展地

理标志培训授课，承办了“地理标志精

准扶贫西部宣讲团（四川站）”宣讲活

动，提升了政府、行政部门、涉农企业、

农专社等地理标志建设发展的意识。二

是加强指导开展注册。紧紧围绕四川省

委省政府“10+3”产业体系工作部署，

深入挖掘四川省川粮油、川茶、川茶、

川果等优势特色农产品，鼓励和指导各

级政府、协会和农专社等积极开展地理

标志注册和保护，地理标志的注册和发

展为四川省区域经济发展注入强劲的

动力，带动了一批支柱产业，为经济发

展、农民致富带来新的增长点。截至目

前，四川省累计地理标志 779件（其中：

核准注册的地理标志商标 483件；核准

认定的地理标志保护产品 296件）。三

是加强宣传推广提高知名度。连续 5年

组织地理标志企业参加“川货全国行”

“中国国际商标品牌节”等展会，开展地

理标志产品的宣传推介和销售，提升了

四川省地理标志知名度和美誉度，树立

了“四川地理标志”品牌形象；多次与四

川日报合作，登载四川省地理标志工作

情况和产品情况；在《中国知识产权报》

上中英文连续 6期刊登“蒙顶山茶”“红

原牦牛奶粉”“甘孜水淘糌粑”“南江黄

羊”“会理石榴”和“郫县豆瓣”等地理

标志产品宣传稿件，大力提升“四川地

理标志”品牌的国际地位和核心竞争

力。

获得中欧地理标志的互认互保，既

是新机遇也是新挑战，标志着四川地理

标志走向国际化“大舞台”，相关产品可

以使用欧盟的地理标志官方标志，品牌

知名度将进一步得到提升，合法权益将

取得当地合法有效保护，有利于产品开

拓市场。

下一步工作中，四川省市场监管部

门将持续做好地理标志产品的监管、保

护与发展工作，在制定和实施地理标志

产品技术标准体系、检验检测体系、质

量追溯体系等方面不断下功夫，发挥地

理标保护示范区带动作用，将地理标志

工作与巩固脱贫攻坚成果、服务乡村振

兴战略、改善生态环境等更加紧密地结

合起来，为四川省地理标志产业发展向

高质量转变提供全链条保护，为贯彻新

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

量发展提供有力保障。

中欧地理标志协定
3月 1日正式生效

四川省首批 11件地理标志将在欧盟受到高水平保护

□本报记者 李国华 文 /图


